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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州市长青源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三峡新能源万安 100MW 渔光互补 110kV 送出工程项目

项目

概况

位置

本工程位于吉安市万安县韶口乡、百嘉镇、窑头镇，自东向西走向，起

点为万安县窑头镇，地理坐标为东经 114°47′36.53″，北纬 26°38′
11.28″，途经过祥元、新屋下、坪头村、院背、高塘、磨岭岗、湖州，终点

为万安县韶口乡，地理位置为东经 114°47′36.53″，北纬 26°38′11.28″，

沿线分布有丘陵、耕地、水泥路，交通情况一般。

建设内容

本工程为万安县 100MW光伏发电升压站~窑头变 110kV线路工程，起

点为 100MW 光伏发电升压站 GIS 终端构架线路侧耐张串，终点为窑头变

110kV进线构架线路侧耐张串。新建线路全长 12.9km，按单回杆塔设计，采

用单回架设方式。

建设性质 新建 总投资（万元） 1342万元

土建投资

（万元）
1184万元

占地面积

（hm2)
永久：0.11hm²
临时：0.08hm²

动工时间 本项目已于 2020年 12月动工。 完工时间 计划至 2021年 6月完工。

土石方
挖方 填方 借方 弃方

0.48万 m3 0.48万 m3 0 0

取土（石、砂）

场
无

弃土（石、砂）

场
无

项目

区

概况

涉及重点防

治区情况

根据《关于印发（全国水土

保持规划省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

区和重点治理区复核划分成果）

的通知》（水利部办公厅，办水

保[2013]188号），项目所在地吉

安市万安县属国家级水土流失重

点治理区。

地貌类型

项目所在地属丘陵

岗地地貌，沿线经过耕地

和林地，原地貌高程约在

58.58-115. 28m之间。

原地貌土壤

侵蚀模数
[t/km²·a]

通过调查询问，并参考项目

区周边现状植被生长情况综合分

析推测，沿线经过耕地和林地，

原植被覆盖率约为 42%，项目区

天然状态下，无明显水土流失，

原 地 貌 土 壤 侵 蚀 模 数 为

410t/km²·a，水土流失强度为微度

侵蚀。

容许土壤流失量
[t/km²·a]

据《土壤侵蚀分类分

级标准》及全国水土保持

区划，项目所在地吉安市

万安县属南方红壤区，土

壤侵蚀类型以水力侵蚀

为主，容许土壤流失量为

500t/km²·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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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选址（线）水

土保持评价

项目选址（线）未涉及易引起水土流失严重和生态脆弱的地区、全国水

土保持监测网络中的水土保持监测站点、重点试验区，未占用国家确定的水

土保持长期定位观测站；不处于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水功能一级区的保护区

和保留区、自然保护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地、风景名胜区、地质公园、

森林公园以及重要湿地等水土保持敏感区，不在生态保护红线内。但项目区

位于吉安市万安县属江西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且属于线型建设类项

目。项目在建设过程中会扰动地面，破坏原地貌植被，损毁原有的水土保持

设施，在降雨和重力作用下，极易造成新的水土流失。

目前，截止本方案编制期间，该项目塔基已经基本完成，正在进行塔身

构架安装。建议在施工场地四周合理布设临时排水、沉沙等措施，引导施工

作业区域的雨水有序排放；同时对裸露地面适时采取苫布覆盖，防止雨滴溅

蚀和径流冲刷。

预测水土流失总量

预测时段分施工期（含施工准备期）和自然恢复期。项目施工期为 1年，

自然恢复期为 2年。本项目已于 2020年 12月开工建设，计划于 2021年 6
月竣工。项目扰动后水土流失情况及土壤侵蚀模数采用数学模型法确定，土

壤流失量的主要影响因子根据《生产建设项目土壤流失量测算导则》

（SL773-2018）确定。

施工期间：塔基区预测面积约 0.11hm2、临时施工区预测面积约 0.08hm2。

自然恢复期：塔基区预测面积约 0.10hm2、临时施工区预测面积为

0.08hm2。

经计算，本项目在施工期（含施工准备期）及自然恢复期，预计将产生

土壤流失总量 68.03t，新增水土流失量 65.77t。

防治责任范围

（hm²)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技术标准》（GB50433-2018）中规定生产建设

项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应包括项目永久征地、临时占地（含租赁土地）

以及其他使用与管辖区域。本项目总征占用地面积 0.19hm²，因此该项目防

治责任范围面积为 0.19hm²。

防治

标准

等级

及目

标

防治标准等

级

根据《生产建设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标准》（GB50434-2018）规定：项目

位于各级人民政府和相关机构确定的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应

执行一级标准；水土流失防治指标值应按水土保持区划分的八个区分别确

定。项目区所在地吉安市万安县属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而且是南方

丘陵红壤区，因此本方案水土流失防治指标值应执行南方红壤区一级标准。

水土流失治

理度（%）
98% 土壤流失控

制比

土壤流失比在微度侵蚀为

主的区域不应小于 1。

渣土防护率

（%）
97% 表土保护率

（%)

由于项目已开工，塔基已

基本完工，前期施工未剥离表

土，所以本方案不考虑表土保

护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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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草植被恢

复率（%）
98% 林草覆盖率

（%）

对无法避让的水土流失重

点治理区的生产建设项目，林

草覆盖率应提高 1~2个百分点，

因此本方案调整为 26%

水土

保持

措施

塔基区

（1）场地平整

本工程施工完成后，需要对塔基区进行场地平整、清理。对扰动后凹凸

不平的地面进行削凸填凹粗平整，对压实度较高的地面予以翻松。场地平整

面积约 0.10hm2。

（2）绿化工程

①撒播草籽

主体工程完工后，对塔基区撒播草籽恢复植被，草籽选用黑麦草和狗牙

根混合草籽，按 1:1比例混合，撒播密度为 30kg/hm2。塔基区撒播草籽面积

0.10hm2，撒播黑麦草、狗牙根混合草籽 3kg。

临时施工区

（1）场地平整

本工程施工完成后，需要对临时施工区进行场地平整、清理。对扰动后

凹凸不平的地面进行削凸填凹粗平整，对压实度较高的地面予以翻松。场地

平整面积约 0.08hm2。

（2）绿化工程

①撒播草籽

主体工程完工后，对临时施工区采取撒播草籽进行恢复植被，选用黑麦

草和狗牙根混合草籽，按 1:1比例混合，撒播密度为 30kg/hm2。临时施工区

撒播草籽面积 0.08hm2，撒播黑麦草、狗牙根混合草籽 2.4kg。
（3）临时工程

针对项目区现状，本方案建议在临时施工区四周布设临时排水沟，引导

施工区域雨水有序排放，排水沟出口处设置临时沉沙池，用于沉降雨水中的

泥沙。增设临时排水沟 716m、临时沉沙池 38座。

水土

保持

投资

估算

工程措施 0.24万元 植物措施 0.50万元

临时措施 2.14万元 水土保持补偿费 0.19万元

独立费用

建设管理费 0.06万元

水土保持监理费 0.07万元

设计费 0.11万元

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编制费 1.75万元

总投资 5.34万元

编制单位
赣州市长青源环境科技有

限公司
建设单位 三峡新能源万安发电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及电话 韩泽明 15879784885 法人代表及电话 贝耀平

地址
赣州市赣县区孝本路 3号

（滨江花城三期）
地址

江西省吉安市万安县电子商务

创业孵化园

邮编 341100 邮编 343800



赣州市长青源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及电话 韩泽明 15879784885 联系人及电话 万鹏 18907910406
电子信箱 490859919@qq.com 电子信箱 2043516919@qq.com
传真 -- 传真 --

注：1、封面后附责任页；2、报告表后附项目支持性文件、地理位置图和总平面布置图；3、用

此表表达不清的事项，可用附件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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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项目概况

1.1项目基本情况

本工程位于吉安市万安县韶口乡、百嘉镇、窑头镇，自东向西走向，起点为万安

县窑头镇，地理坐标为东经 114°47′36.53″，北纬 26°38′11.28″，途经过祥元、

新屋下、坪头村、院背、高塘、磨岭岗、湖州，终点为万安县韶口乡，地理位置为东

经 114°47′36.53″，北纬 26°38′11.28″，沿线分布有丘陵、耕地、水泥路，交通

情况一般。

本工程单回线路由窑头变 110kV构架北侧出线向北走线 0.05km 至 J1；左转向西

南走线约 0.58km至 J2；右转向西走线约 0.4km至 J3；左转向西南走线约 0.65km至 J4；

右转向西南走线约 0.76km至 J5；左转向西南走线约 0.62km至 J6；右转向西南走线约

2.1km至 J7；左转向西南走线约 1.47km至 J8；右转向西南走线约 1.15km至 J9；左转

向西南走线约 1.0 km 至 J10；连续右转向西北走线约 2.0km 至 J12；左转向西走线约

0.46 km至 J13；右转向西北走线约 1.36km至 J14；期间跨越赣江；左转向西北走线约

0.24km至 J15；右转向西北走线约 0.06km至光伏升压站 110kV构架。（具体路径图见

图 1-1，具体线路地理位置图见附图WAYGHB-SB-FA-1）

图 1-1 本工程路径图

本项目占地面积约 1935.12m2（约 0.19hm2），其中塔基区面积约 0.11hm2、临时施

工区面积约 0.08hm2，项目挖填方总量 0.96万 m3，其中挖方总量为 0.48万 m3，填方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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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为 0.48万 m3，经土石方调配平衡后，无借方，不产生弃方。（详见本工程主要特性

表 1-1）

建设单位为三峡新能源万安发电有限公司。建设工期：项目已于 2020年 12月动

工建设，计划至 2021年 6月竣工，总工期 7个月（项目区现状照片见图 1-1）。项目

总投资为 1342万元，其中土建投资约为 1184万元，项目建设资金由政企业自筹解决。

本工程主要特性表

表 1-1
一、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 三峡新能源万安 100MW 渔光互补 110kV 送出工程项目

建设单位 三峡新能源万安发电有限公司

设计标准 防风、覆冰标准为 30年一遇

电压等级 110kV
建设地点 吉安市万安县窑头镇、百嘉镇、韶口乡

建设性质 新建

建设规模 新建线路全长 12.9km，按单回杆塔设计，采用单回架设方式

地形条件 丘陵 42%、泥沼 58%
气象条件

（风速/复冰）
27/10

导线地线

单回架空线路 12.4km，曲折系数 1.28。全线拟按 10mm 冰

区 7（C=10mm,V=27m/s）进行设计，导线选用 JL/G1A-300/40型
钢芯铝绞线，地 线选用二根 24芯 OPGW-100（24G.652）通信光

缆。

跨 越 赣 江 段 架 空 线 路 1.5km ， 全 线 拟 按 10mm 冰

（C=10mm,V=27m/s） 进行设计，导线选用 JLHA1/G4A-300/70
型特高强钢芯铝合金绞线，地线选用两根 36 芯 OPGW-125
（36G.652）通信光缆。

杆塔型式

本工程共使用 9种塔型，共 45基铁塔，其中单回路直线塔 28
基、单回路耐张塔 11基、单回路终端塔 2基、双回路直线塔 2基、

双回路终端塔 2基。

基础型式 板式基础、掏挖基础和人工挖孔桩基础

总投资
1342万

元
土建工

程投资

1184万
元

建设

工期

2020年 12月动工建设，

计划至 2021 年 6 月竣

工，总工期 7个月

二、项目组成及占地面积

项目组成
占地面积（hm2） 主要技术指标

永久 临时 合计 数量（处）长度（m）宽度（m）

三峡新能源万 塔基区 0.11 0 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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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100MW 渔光

互补 110kV 送

出工程项目

临时施

工区
0 0.08 0.08

合计 0.11 0.08 0.19

三、项目土石方（单位；万 m3）

项目 挖方 填方 调入 调出 借方 弃方

三峡新能源万

安 100MW 渔光

互补 110kV 送

出工程项目

塔基区 0.44 0.40

临时施工

区
0.04 0.08

合计 0.48 0.48

1.1.1平面布置

本工程为万安县 100MW光伏发电升压站~窑头变 110kV线路工程，起点为 100MW

光伏发电升压站 GIS终端构架线路侧耐张串，终点为窑头变 110kV进线构架线路侧耐

张串。新建线路全长 12.9km，按单回杆塔设计，采用单回架设方式。项目区平面布置

图见附图WAYGHB-SB-FA-3。

本工程单回线路由窑头变 110kV构架北侧出线向北走线 0.05km至 J1；左转向西

南走线约 0.58km至 J2；右转向西走线约 0.4km至 J3；左转向西南走线约 0.65km至 J4；

右转向西南走线约 0.76km至 J5；左转向西南走线约 0.62km至 J6；右转向西南走线约

2.1km至 J7；左转向西南走线约 1.47km至 J8；右 转向西南走线约 1.15km至 J9；左

转向西南走线约 1.0 km至 J10；连续右转向西北走线约 2.0km至 J12；左转向西走线约

0.46 km至 J13；右转向西北走线约 1.36km至 J14；期间跨越赣江；左转向西北走线约

0.24km至 J15；右转向西北走线约 0.06km至光伏升压站 110kV构架。

本方案将项目区划分为塔基区和临时施工区两部分组成，总占地面积 0.19hm2。

（1）塔基区

塔基区面积约为 0.11hm2。区内布置有 45基，每基占地面积约 25.51m2，永久占地

为 0.11hm2。

（2）临时施工区

本工程进行施工时，沿线经过耕地和林地。在耕地上施工，需考虑尽量减少对耕

地的扰动，各项施工材料可放在原有村镇道路及田间道路；而在林地上施工，需规划

临时施工区，堆放施工材料，便于施工。

主体工程考虑在占用林地的塔基周边设置一处临时施工区，临时施工区总占地面

积约 0.08hm2，均为临时占地，施工完之后，将进行植被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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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项目区现场照片

1.2施工组织

1.2.1施工道路

施工便道主要解决建筑材料、塔基施工机械、牵引张拉等设备运输问题。根据本

工程地形条件，材料设备等运输尽量利用项目沿线已有的国道、省道、县道，并尽可

能利用原有村镇道路以及田间道路。

1.2.2施工生活办公区

输电线路施工时由于线路塔基及牵张场较分散，施工周期短，沿线村庄较多，因

此工程临时施工生活用房采用租用民房的方式解决。

1.2.3施工用水用电及通信

线路工程在施工前由施工单位编制施工组织大纲，施工组织大纲中需明确施工用

电应按批准的施工技术措施进行布置，使用电气设备及电动工具应遵守安全用电规定。

工程施工过程中用电可根据周边设施情况安排，周围已有用电用户区，可按照安全用

电规定引接用于施工用电，无用电用户区可采用自备小型柴油发电机提供施工电源。

线路工程每个塔基施工用水量较少，施工过程中一般都根据塔基周边水源情况确定取

水方案，塔基附近有水源的，可采用周边池塘或河流中符合水质要求的水源，无水源

情况可以利用水车运输，满足施工要求。施工用水、用电布设应根据塔基附近的地形

条件布置在塔基施工临时场地，不再另外占地，布设管、线尽量就近解决，以减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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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牵拉对地表的扰动，施工用水不应开挖引水明沟，而应采用地表敷设管材，可减少

对地表的损坏。

在工程建设过程中，为保证指令畅通，指挥到位，项目部驻地应配备有线电话、

无线电话、互联网及传真机等常用通讯设施，以保证与项目法人、监理、设计和施工

单位本部间通讯联络全天 24小时畅通，项目部与所属各施工队利用无线电话、车载电

台和对讲机进行联络，与所属运输队、材料站通过有线电话或无线电话联络。

1.3工程占地

本项目总征占用地面积 0.19hm2，均属于吉安市万安县管辖区。

按占地类型划分：永久占地 0.11hm2、临时占地 0.08hm2。

按用地类型划分：耕地 0.11hm2、林地 0.08hm2。

占地情况及土地利用类型情况表

表1-2 单位：hm2

序号 工程区 耕地 林地 合计

一 永久占地 0.06 0.05 0.11
1 塔基区 0.06 0.05 0.11
二 临时占地 0.05 0.03 0.08
1 临时施工区 0.05 0.03 0.08

合计 0.11 0.08 0.19

1.4土石方平衡情况

依据平面布置及竖向设计，统计各分区土石方开挖及回填量，土石方平衡充分考

虑施工组织、施工方法与工艺等因素，土石方调运遵循挖填同时、就近回填原则，尽

量综合利用土石方，对工程区土石方进行综合平衡。电力线路工程占地较为分散，一

般各个塔基区挖填土方内部平衡，余方尽可能综合利用，剩余土方平整、夯实到塔基

永久占地区。线路工程土石方主要源于塔基区的塔基基坑开挖，由于项目已经开工，

塔基基本建成，前期施工未剥离表土，所以本方案未将表土进行单独平衡。

①塔基区占地面积 0.11hm2，均属于永久占地。按照工程设计资料可知，不同塔型

的基础占地不同，不同基础型号的埋深以及底面积也不同。根据主体工程设计资料计

算，塔基区的基础开挖产生的土方约为 0.44万 m3。

②塔基基础完工后，需要进行覆土，回填土方约 0.40万 m3，余方 0.04万 m3用于

临时施工场地回填消纳。

③临时施工区总占地面积约为 0.08hm2，均为临时占地，该区产生的挖方量约为

0.04万 m3，全部用于临时施工区回填消纳；临时施工区总填方量约 0.08万 m3，其中

从塔基区调入土方 0.04万 m3。

④项目已于 2020年 12月动工建设，通过现场调查了解及询问施工方，塔基区基



赣州市长青源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6

础已基本建成，前期施工未剥离表土，所以本方案未考虑对塔基区进行表土剥离。

经核算，本该项目土石方情况如下：项目挖填方总量 0.96万 m3，其中挖方总量为

0.48万 m3，填方总量 0.48 万 m3，经土石方调配达到平衡，不产生弃方、无借方。土

石方平衡情况见表 1-3。
土石方调配平衡情况一览表

表1-3 单位：万m3

序

号
分区 分类

开

挖

回

填

直接调运
临时

堆存

利用量

借方 弃方

调入 调出
数

量

来

源

数

量

去

向
数

量

来

源

数

量

去

向

1 塔基

区

土石方 0.44 0.40
表土 0 0
小计 0.44 0.40

2
临时

施工

区

土石方 0.04 0.08
表土 0 0
小计 0.04 0.08

总计

土石方 0.48 0.48
表土 0 0
小计 0.48 0.48

1.5自然概况

1.5.1地质

吉安市万安县大地构造单元位于吉泰盆地南端。项目区的地层结构主要为第四系

全新统人工土层（Q4ml）、第四系全新统冲洪积层（Q4al+pl）、第四系上更新统残坡积

层（Q3el+dl）、白垩系上统南雄组（K2n）。按岩土层的岩性结构、工程地质特征等，自

上而下可依次划分为：①素填土、②耕植土、③粉质黏土、④粉质黏土、⑤粗砂、⑥

砾砂、⑦卵石、⑧含砾粉质黏土、⑨强风化泥质粉砂岩、⑩中风化泥质粉砂岩。以下

分别对各岩土层特性予以阐述：

1、第四系全新统人工土层（Q4ml）

①素填土：灰褐色，稍湿，主要成分为黏性土，含有少量碎石，近期回填，未经

压实处理，结构松散，压缩性较高。

②耕植土：灰褐色，稍湿，主要成分为黏性土，含有较多植物根系，结构松散，

压缩性较高。大部分钻孔见及该层。揭露层厚.5m，层顶标高 59.30~77.82m。

2、第四系全新统冲洪积层（Q4al+pl）

③粉质黏土：黄褐色，可塑状，主要成分为粉黏粒，刀切面较光滑，无摇震反应，

干强度及韧性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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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粉质黏土：黄褐色，软塑状，主要成分为粉黏粒，刀切面较光滑，无摇震反应，

干强度及韧性中等。

⑤粗砂：黄色、灰黄色，饱和，稍密，矿物成份主要为石英、长石、云母等，颗

粒较均匀，级配差，颗粒形状不规则。

⑥砾砂：灰黄色、灰白色，稍密，饱和，矿物成分以长石、石英为主，含少量云

母，分选性较差，磨圆度较差，多呈棱角状。

⑦卵石：褐黄色，稍密，饱和，矿物成分主要为长石、石英，分选性较差，磨圆

度较高，多呈次圆状。

3、第四系上更新统残坡积层（Q3el+dl）

⑧含砾粉质黏土：黄褐色，可塑状，主要成分为粉黏粒，含有少量砾石，含量约

10-15%，稍有光泽，无摇震反应，干强度及韧性中等。

4、白垩系上统南雄组（K2n）

⑨强风化泥质粉砂岩：棕红色，岩石风化强烈，风化裂隙极发育，岩芯 多呈碎块

状、碎屑状。

⑩中风化泥质粉砂岩：棕红色，粉砂质结构，中厚层状构造，泥质胶结， 节理裂

隙稍发育，岩芯多呈柱状。

1.5.2地貌

项目区属丘陵岗地地貌，沿线分布有丘陵、耕地、道路，原地貌线路地面标高为

58.58~115. 28m。

1.5.3气象

吉安市万安县处于亚热带地带，属于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具有四季分明、气候

温和、日照充足、雨量充沛、无霜期长、严冬较短的特征。多年年平均气温 18.5°C, 全

年无霜期 288天，七月平均气温 29.3°C，最高气温约 40.6°C，一月平均气温 5.2°C，

年最低气温-8.6°C，多年年均降水量 1383mm，降雨多集中于春、夏两季的 3～6月，

11月至翌年 1月相对较少。由于境内地形、地貌不同，与山区气候稍有差异。受季风

影响，易产生水、旱、酷热、冻害等天气气候灾 害。呈现出“春雨夏涝又有伏秋旱，

夏热冬暖又有霜冰冻”的气候特征。

1.5.4水文

吉安市万安县属赣江水系。呈树枝状分布。主干河流赣江由南向北纵贯县境中部。

流向：中上游呈南东一北西向。下游从百嘉乡的九贤起折转为北东向进入泰和，流经

县境总长 90公里。江面一般宽 500~1000米，最大宽度 1200米，最小 450米。自赣县

储潭至县城芙蓉镇一段，江面狭窄，水流湍急，谷呈“V”字形，多险滩。县境内赣江

主要支流有流经县境西北部的蜀水和流经县境西部的遂川江等。本工程沿线地貌单元

分为耕地、丘陵、最高点海拔约 115.28m。地势较平，没有内涝。沿线跨越赣江，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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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一些小河沟、小冲沟。

1.5.5土壤

项目区地处南方红壤区，成土母质为第四纪红色粘土，地带性土壤类型为红壤。

红壤主要特征是缺乏碱金属和碱土金属而富含铁﹑铝氧化物，呈酸性，质地粘重；红

壤在雨水冲刷下，许多化合物都被洗去，然而氧化铁（铝）最不易溶解，反而会在结

晶过程中形成团粒结构，使其不易因雨水冲刷而破坏。因此红壤在雨水的淋洗下反而

发育构造良好，可蚀性差。

1.5.6植被

吉安市万安县地处东部湿润森林区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带，经现场踏勘，结合卫星

影像资料，本工程线路所经过地段植物生长较为繁茂，特别是本工程规划路径现状丘

陵地带，松树、毛竹较为密集；且沿线小部分地区属丘陵以松树为主要树种，原植被

覆盖率约为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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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项目水土保持评价

2.1主体设计中具有水土保持功能工程的评价

主体工程设计中具有水土保持功能措施主要有土地整治工程、绿化工程。土地整

治工程主要包括场地平整；绿化工程主要包括撒播草籽。

（1）场地平整

本工程施工完成后，需要对塔基区及临时施工区进行场地平整、清理。对扰动后

凹凸不平的地面进行削凸填凹粗平整，对压实度较高的地面予以翻松。场地平整面积

约 0.18hm2。

分析与评价：对场地进行平整，可以使雨水处于可控状态，能有效地控制雨水对

地面的冲刷程度，并且能有效地防治雨水聚集形成坡面径流，增加雨水在原地的停留

时间，促使其能充分进行下渗，具有较好的保水保土效果，符合水土保持要求。根据

水土保持工程界定原则，将场地平整界定为水土保持措施。

（2）绿化工程

①撒播草籽

主体工程完工后，对塔基区及临时施工区撒播草籽恢复植被，草籽选用黑麦草和

狗牙根混合草籽，按1:1比例混合，撒播密度为30kg/hm2。撒播草籽总面积约为0.18 hm2，

撒播黑麦草、狗牙根混合草籽 5.40kg。其中塔基区撒播草籽面积 0.10hm2，撒播黑麦草、

狗牙根混合草籽 3kg；临时施工区撒播草籽面积 0.08hm2，撒播黑麦草、狗牙根混合草

籽 2.4kg。

分析与评价：绿化工程能增加项目区林草覆盖率，有效减轻降雨对土壤的溅蚀作

用和地表径流对地面的冲刷作用。撒播草籽属于水土保持工程，将其界定为水土保持

措施。

2.2主体工程设计中水土保持措施界定

（1）水土保持措施界定应符合下列规定

①应将主体工程设计中以水土保持功能为主的工程界定为水土保持措施。

②难以区分是否以水土保持功能为主的工程，可按破坏性试验的原则进行界定。

假定没有这些工程，主体工程设计功能仍旧可以发挥作用，但会产生较大的水土流失，

此类工程应界定为水土保持工程。

③具体界定可按《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技术标准》（GB50433—2018）中附录 D

的规定进行。

（2）界定结论

主体工程设计中具有水土保持功能措施主要有土地整治工程、绿化工程。土地整

治工程主要包括场地平整；绿化工程主要包括撒播草籽。

经界定，场地平整和撒播草籽全部界定为本方案水土保持措施，具体见表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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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入水土流失防治措施体系的水土保持工程数量表

表2-1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单位 数量 投资 备注

Ⅰ 第一部分：工程措施

1 塔基区

（一） 土地整治工程

（1） 场地平整 万 m2 0.10 1309.70
2 临时施工区

（一） 土地整治工程

（1） 场地平整 万 m2 0.08 1047.76
Ⅱ 第二部分：植物措施

（一） 绿化工程

1 塔基区

（1） 撒播草籽 hm2 0.10 2750.00
1 临时施工区

（1） 撒播草籽 hm2 0.08 2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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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水土流失预测

3.1项目区水土流失情况

项目所在地属丘陵岗地地貌，占地类型为耕地和林地。通过调查询问，并参考项

目区周边现状植被生长情况综合分析推测，原植被覆盖率约为 42%，项目区天然状态

下，无明显水土流失，原地貌土壤侵蚀模数为 410t/km²·a，水土流失强度为微度侵蚀。

根据《土壤侵蚀分类分级标准》及全国水土保持区划，项目所在地吉安市万安县

属南方红壤区，土壤侵蚀类型以水力侵蚀为主，容许土壤流失量为 500t/km2·a。水土流

失重点防治区划分图见附图WAYGHB-SB-FA-2。

3.2水土流失预测

（1）预测单元

根据项目平面布置，按地形地貌、扰动方式（施工方法）、扰动后地表的物质组

成等因素，本项目确定为塔基区和临时施工区二个预测单元。施工期间（含施工准备

期）：塔基区预测面积约 0.11hm2，临时施工区预测面积约 0.08hm2。自然恢复期：塔

基区预测面积约 0.10hm2，临时施工区预测面积约 0.08hm2。水土流失预测单元情况见

表 3-1。
水土流失预测单元情况表

表3-1

序号 预测单元 预测单元面积（hm2）
施工期（施工准备期） 自然恢复期

1 塔基区 0.11 0.10
2 临时施工区 0.08 0.08

合计 0.19 0.18
（2）预测时段

根据《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技术标准》（GB50433-2018）有关规定：预测时段

分施工期（含施工准备期）和自然恢复期。预测时间主要根据项目施工周期和自然恢

复时间来确定。

施工期（含施工准备期）：项目于 2020年 12月动工建设，计划至 2021年 6月竣

工，总工期 7个月。根据《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技术标准》GB50433-2018，施工期

预测时间不足 12个月，但达到一个雨季长度的，按一年计。确定主体工程区预测时段

为 1年。

自然恢复期：施工扰动结束后，不采取水土保持措施的情况下，土壤侵蚀强度自

然恢复到扰动前土壤侵蚀强度所需的时间，应根据当地自然条件确定，一般情况下湿

润区取 2年。本项目各区域水土流失预测时段详见表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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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流失预测时段表

表3-2

序号 预测单元 预测时段（a）
施工期（含施工准备期） 自然恢复期

1 塔基区 1a 2a
2 临时施工区 1a 2a

（3）扰动后土壤侵蚀模数

本项目扰动地表后土壤侵蚀模数采用数学模型法确定，土壤流失量的主要影响因

子根据《生产建设项目土壤流失量测算导则》（SL773-2018）确定。本项目扰动后土

壤侵蚀模数计算采用如下公式：

A=RKLySyBET (1)

A：单位面积的年平均土壤流失量；

R：降雨侵蚀力因子，查表可知，R取 6433.1MJ·mm/（hm²·h）；

K：土壤可蚀性因子，查表可知，K=2.13×0.0037t·hm²·h/（hm²·MJ·mm）；

Ly：坡长因子；

Sy：坡度因子；

B：植被覆盖因子，结合实际情况，查表可知，B取 0.614；

E：工程措施因子，结合实际情况，查表可知，E取 1；

T：耕作措施因子，查表可知，T取 1。

Ly=（λ/20）m （2）

λ：计算单元水平投影长度，单位 m，水平投影长度≦100时按实际值计算，水平

投影长度>100时，按 100m计算；

m：坡长指数，θ≦1°时，m取 0.2；1°<θ≦3°时，m取 0.3；3°<θ≦5°时，m取 0.4；

θ＞5°时，m取 0.5。

Sy = -1.5+17/ [1+e（2.3-6.1sinθ）] （3）

坡度≦35°时，按实际值计算；超过35°时，按35°计算；坡度为0°时，S取0；e取2.72

。土壤侵蚀模数详见表3-3。

预测单元土壤侵蚀模数

表3-3 单位：t/km2 ·a

序号 预测分区 R K Ly Sy B E T 施工期（含施

工准备期）

自然恢

复期

1 塔基区 6433.1 0.0079 2.23 4.16 0.614 1 1 28948 3618

1 临时施工区 6433.1 0.0079 2.23 4.16 0.614 1 1 28948 3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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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预测结果

项目区土壤流失量预测按照《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技术标准》（GB50433-2018）

中的公式计算：

W =
j=1

2

i=1

n

Fji × Mji × Tji��

式中： W: 土壤流失量， t；

i : 预测单元，i=1，2，3，……，n；

j: 预测时段，j=1，2，指施工期（施工准备期）和自然恢复期；

Fji: 第 j预测时段、第 i预测单元的面积 km2；

Mji: 第 j预测时段、第 i预测单元的土壤侵蚀模数 t/（km2·a）；

Tji: 第 j预测时段、第 i预测单元的预测时段长 a。

根据土壤流失量预测公式计算，计算出本项目施工期（施工准备期）和自然恢复

期内各预测单元土壤流失量。预测结果见表 3-4。

预测单元造成的土壤流失量情况表

表3-4

预测单元 预测时段

土壤侵蚀

背景值

（t/km2·a）

扰动后

侵蚀

模数
(t/km2·a)

侵蚀

面积
(hm2)

侵蚀

时间

（a）

水土流

失总量

（t）

新增

流失量

（t）

塔基区
施工期（含施

工准备期
410 28948 0.11 1.00 31.84 31.39

临时施工区
施工期（含施

工准备期
410 28948 0.08 1.00 23.16 22.83

塔基区
施工期（含施

工准备期
410 3618 0.10 2.00 7.24 6.42

临时施工区 自然恢复期 410 3618 0.08 2.00 5.79 5.13
合 计 68.03 6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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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水土保持措施

4.1防治区划分

4.1.1分区原则

根据实地调查（勘测）结果，在确定的防治责任范围内，依据工程布局和施工扰

动特点、建设时序、地貌特征、自然属性、水土流失影响等进行分区。

（1）各分区之间具有显著差异性。

（2）同一区内造成水土流失的主导因子和防治措施应相近或相似。

（3）根据工程的繁简程度和项目区自然情况，防治区可划分为一级或多级；

（4）一级分区应具有控制性、整体性、全局性，线型工程应按土壤侵蚀类型、地

形地貌、气候类型等因素划分一级区、二级区及其以下分区应结合工程布局、项目组

成、占地性质和扰动特点进行逐级分区。

（5）各级分区应层次分明，具有关联性和系统性。

4.1.2水土流失防治分区

本项目总征占用地面积 0.19hm²，因此该项目防治责任范围面积为 0.19hm²。本工

程防治责任范围图见附图WAYGHB-SB-FA-3。

根据本项目特点、工程布局和施工扰动特点、建设时序、地貌特征、自然属性、

水土流失影响等情况，本项目水土流失防治区划分塔基防治区、临时施工区防治区。

分区情况详见表 4-1。
水土流失防治分区情况表

表4-1
序号 分区 占用地面积（hm2）
1 塔基防治区 0.11
2 临时施工区防治区 0.08

合计 0.19
4.2措施总体布局

根据《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技术标准》（GB50433-2018）要求，防治措施总体

布局应符合下列规定：①应根据对主体工程设计中具有水土保持功能工程的评价，借

鉴当地同类生产建设项目防治经验，布设防治措施；②应注重表土资源保护；③应注

重降水的排导、集蓄利用以及排水与下游的衔接，防止对下游造成危害；④应注重弃

土（石、渣）场、取土（石、砂）场的防护；⑤应注重地表防护、防治地表裸露，优

先布设植物措施，限制硬化面积；⑥应注重施工期的临时防护，对临时堆土、裸露地

表应及时防护。

项目已于 2020年 12月动工建设，计划至 2021年 6月竣工。截止本方案编制期间，

该项目塔基基础已经基本建成，正在进行塔身构架安装。项目区措施总体布局图见附

图WAYGHB-SB-FA-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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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水土保持防治措施体系详见图 4-1。

注： 为主体已列水土保持措施

图 4-1 水土保持防治措施体系

4.3分区措施布设

4.3.1塔基防治区

塔基防治区的水土保持措施总体布局如下：

（1）场地平整

本工程施工完成后，需要对塔基区进行场地平整、清理。对扰动后凹凸不平的地

面进行削凸填凹粗平整，对压实度较高的地面予以翻松。场地平整面积约 0.10hm2。

（2）绿化工程

①撒播草籽

主体工程完工后，对塔基区采取撒播草籽进行恢复植被，选用黑麦草和狗牙根混

合草籽，按 1:1比例混合，撒播密度为 30kg/hm2。塔基区撒播草籽面积 0.10hm2，撒播

黑麦草、狗牙根混合草籽 3kg。

4.3.2临时施工区防治区

临时施工区防治区的水土保持措施总体布局如下：

（1）场地平整

本工程施工完成后，需要对临时施工区进行场地平整、清理。对扰动后凹凸不平

的地面进行削凸填凹粗平整，对压实度较高的地面予以翻松。场地平整面积约 0.08hm2。

（2）绿化工程

①撒播草籽

主体工程完工后，对临时施工区采取撒播草籽进行恢复植被，选用黑麦草和狗牙

根混合草籽，按 1:1比例混合，撒播密度为 30kg/hm2。临时施工区撒播草籽面积 0.08hm2，

撒播黑麦草、狗牙根混合草籽 2.4kg。

（3）临时工程

针对项目区现状，本方案建议在临时施工区四周布设临时排水沟，引导施工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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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水有序排放，排水沟出口处设置临时沉沙池，用于沉降雨水中的泥沙。增设临时排

水沟 716m、临时沉沙池 38座。

水土保持措施工程数量表见 4-2。

水土保持措施工程数量表

表 4-2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单位 数量

Ⅰ 第一部分：工程措施

1 塔基区

（一） 土地整治工程

（1） 场地平整◆ 万 m2 0.10
2 临时施工区

（一） 土地整治工程

（1） 场地平整◆ 万 m2 0.08
Ⅱ 第二部分：植物措施

1 塔基区

（一） 绿化工程

（1） 撒播草籽◆ hm2 0.10
2 临时施工区

（一） 绿化工程

（1） 撒播草籽◆ hm2 0.08
III 第三部分：临时措施

1 临时施工区

（1） 临时沉沙池 座 38
（2） 临时排水沟 m 716

注：◆表示主体工程已有工程量

4.3.2防治措施典型设计

4.3.2.1 防治措施设计标准及技术要求

根据《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技术标准》（GB50433-2018）有关要求，对本项目

新增水土保持防治措施的设计标准及技术要求如下：

新增临时措施主要包括临时排水、临时沉沙，重点在于预防和控制施工期间的水

土流失。

（1）临时排水、沉沙：主要用于对项目区施工作业区域四周设置临时排水沟，引

导施工作业区域雨水有序排放，在临时排水沟出口处增设临时沉沙池，用于沉降雨水

中的泥沙，减轻水土流失程度。按 5年一遇最大 10min降雨量考虑，具体设计见附图

WAYGHB-SB-FA-5。

①排水设计标准按照《水土保持工程设计规范》（GB51018-2014），因项目所在

地吉安市为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所以截排水工程的等级由 3级提高至 2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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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标准采用 3年或 5年一遇短历时暴雨。本项目按 5年一遇最大 10min降雨量考虑。

◆计算降雨强度公式：

10,5qccq tp （4-1）

式中 10,5q �� -----5年重现期和 10min降雨历时的标准降雨强度，查等值线图，工程所

在地吉安市 10,5q �� =2.20mm/min；

pC -------重现期转换系数，取 1.0；

tC -------降雨历时转换系数，取 1.0。

计算得出 q=2.20mm/min。

◆本工程洪峰流量采用下式计算：

Q=16.67φqF （4-2）

式中 Q——最大洪峰流量，m3/s；

φ——径流系数；

q——设计重现期和降雨历时内平均降雨强度，mm/min；

F——洪水汇集到沟内的集水面积，km2。

◆明渠均匀流公式：

用明渠均匀流公式计算：

Q 设=A·C· = 1/n·A·R2/3·i1/2 （4-3）

式中：Q 设——明渠均匀流流量；

A——过水断面面积；

R——过水断面水力半径；

C——谢才系数；

i ——沟底比降。

谢才系数 C的计算公式为：

C=1/n·R1/6 （4-4）

式中：C——谢才系数；

n——糙率；

R——过水断面水力半径。

根据清水洪峰流量计算公式和明渠均匀流水力计算公式，推算出过水深度 H，按

规范加上安全超高，即为排除设计流量 Q所需的沟深。

②按照《水土保持工程设计规范》（GB51018-2014）的有关标准确定：沉沙池宽

宜取 1m~2m，长宜取 2m~4m，深宜取 1.5m~2.0m，其宽度为连接排水沟宽度的 2倍，

长度宜为池体宽度的 2倍，沉沙池的进水口和出水口断面设计可按照下列公式：

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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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式中：Q——进水最大流量（m3/s）；

M——流量系数，取 0.35；

g——重力加速度，取 9.81m/s2；

b——堰顶宽度（m）；

h——堰顶水深（m）。

4.3.2.2 新增水土保持措施典型设计

（1）临时排水沟与沉沙池

①临时排水沟

临时排水沟采用梯形断面，底宽 0.4m，深 0.4m，坡比为 1:0.5，开挖后夯实内壁。

临时排水沟单位工程量详见表 4-3；

按 5 年一遇最大 10min降雨强度考虑，q=2.20mm/min计算，径流系数取 0.4，汇

水面积最大为 0.0005km2；临时排水沟断面面积取 0.10m2，比降 i取 0.01，粗糙系数 n

取 0.029。过流验算详见表 4-4。

表 4-3 临时排水沟单位工程量表

序号 工程名称 单位 单位工程量

1 土石开挖 m3/m 0.24

表 4-4 临时排水沟过流能力验算表

名称

汇流计算 过流能力计算

Q=16.67φqF Q 设=A·V=A·1/n·R2/3·i1/2

φ I F Qb b h m i n A R Q 设

临时排

水沟
0.4 2.2 0.0005 0.0073 0.4 0.2 1:0.5 0.01 0.029 0.1 0.2419 0.0834

经验算，Q＜Q 设，临时排水沟过流能力满足该区域遭遇 5年一遇 10min降水强度

时的排洪要求，加 0.2m的安全超高，临时排水沟设计断面尺寸为底宽 0.4m，深 0.4m，

坡比为 1:0.5。

②临时沉沙池

在临时施工区对角处设置简易沉沙池，沉沙池池厢采用梯形断面，池厢底宽为

100cm、坡比 1:0.5，池厢底长度为 200cm、坡比 1:0.5，深度为 150cm。

临时沉沙池土方开挖采用机械开挖为主，局部人工修整，抛土运到坑边 0.5m以外，

开挖完成后，修整池底和侧壁，开挖后夯实内壁。沉沙池单位工程量详见表 4-5；

表 4-5 临时沉沙池单位工程量表

序号 工程名称 单位 单位工程量

1 土石开挖 m3/座 7.467

2/32 bh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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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投资估算及效益分析

5.1投资估算

5.1.1编制原则及依据

5.1.1.1 编制原则

（1）将主体工程中具有水土保持功能措施的费用计入本工程水土保持方案的投资

估算中。

（2）投资估算编制的项目划分、费用构成、表格形式等依据水土保持工程概（估）

算编制规定编写。

（3）价格水平年、人工单价、主要材料价格、施工机械台时费与主体工程一致。

林草预算价格依据当地市场价格水平确定。

（4）估算定额、取费项目及费率应与主体工程一致，主体工程定额中没有的工程

项目，采用水土保持或相关行业的定额、取费项目及费率。

（5）遵循国家和地方颁布的有关水土保持法律法规。

5.1.1.2 编制依据

（1）《关于颁发<水土保持工程概(估)算编制规定和定额>的通知》（水总[2003]67

号）；

（2）《关于指导监理企业规范价格行为和自觉维护市场秩序的通知》（中建监协

[2015]52号）；

（3）《水土保持补偿费征收使用管理办法》（财政部、国家发改委、水利部、中

国人民银行财综[2014]8号）；

（4）《关于水土保持补偿费收费标准（试行）的通知》（发改价格[2014]886号）；

（5）《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

税[2016]36号，2016 年 3月 23日）；

（6）《江西省水土保持补偿费、水土流失防治费的收费标准和使用管理办法》（1995

年 5月 19日江西省物价局、财政厅、水利厅发布）；

（7）《工程勘察设计收费管理规定》（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建设部计价格[2002]10

号）；

（8）《建设工程监理与相关服务收费管理规定》（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建设

部发改价格〔2007〕670号）；

（9）《江西省水利厅关于调整江西省水利工程计价依据人工预算单价及有关费率

的通知》（赣水建管字〔2019〕97号）；

（10）当地现行建筑安装定额和费用定额；

（11）经过调查后确定的当地植物苗木、林草的单价定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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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估算成果及说明

5.1.2.1 基础单价

水土保持工程投资估算以主体工程投资估算和《关于颁发<水土保持工程概(估)算

编制规定和定额>的通知》(水总[2003]67号)作为编制依据，计算人工、材料、机械台

时等预算价格，按费用构成的规定计算工程项目的单价，由分部工程费用构成总估算。

（1）人工预算单价

人工预算单价与主体工程一致，为 12.99元/工时。

（2）主要材料价格预算单价

主要材料价格与主体工程保持一致，不足部分参照当地市场价格。材料价格中包

括材料原价、材料运杂费、材料采购保险费等。

（3）机械台时费

机械台时费与主体工程一致。

（4）水电费

水电费与主体工程一致，工程用水按 2.75元/t计，用电电费按 1.1元/度计。

5.1.2.2 费用组成

水土保持建设工程单价由直接工程费、间接费、计划利润和税金四部分组成。其

中直接 工程费由直接费、其它直接费和现场经费构成。直接费包括：人工费、材料费、

机械使用费；其它直接费包括冬雨季施工增加费、夜班施工增加费及其它；现场经费

包括临时设施费和现场管理费。本项目所在地为华中地区，各类措施取费标准为：

（1）工程措施取费标准

①其它直接费：直接费与其它直接费费率的乘积，土地整治工程费率取 1.5％，其

他的工程费率取 2%；

②现场经费：直接费与现场经费费率的乘积，土石方工程取 3%-5%（土地整治工

程取下限），混凝土工程取 6%，基础处理工程 6%，其他工程 5%；

③间接费：直接工程费与间接费费率的乘积，取值如下表所示：

工程类别 计算基础 间接费率（%）

土石方工程 直接工程费 3～5
混凝土工程 直接工程费 4
基础处理工程 直接工程费 6
其他工程 直接工程费 4

注：土地整治工程取下限。

④企业利润：工程措施按直接工程费与间接费之和的 7％；

⑤税金：直接费、间接费与计划利润之和与计算税率之积，费率取 9％。

（2）植物措施取费标准

①其它直接费：直接费与其它直接费费率的乘积，费率取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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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现场经费：直接费与现场经费费率的乘积，费率取 4％；

③间接费：直接工程费与间接费费率的乘积，费率取 3％；

④企业利润：直接工程费与间接费之和的 5％；

⑤税金：直接费、间接费与计划利润之和与计算税率之积，费率取 9％；

（3）临时工程取费标准

临时防护工程：取费同工程措施取费标准；

其他临时工程：按工程措施及植物措施投资 2％计。

5.1.2.3 独立费用

独立费用包括建设管理费、科研勘测设计费、水土保持监理费、水土保持设施验

收报告编制费等，按国家和水土保持相关规定计列。

①建设管理费，按照最新五十八号文规定，水土保持投资中一至三部分（工程措

施、植物措施、临时措施）之和的 1%~2%计算，本项目取 2%计算，与主体工程建设

管理费合并使用。

②水土保持监理费，根据《建设工程监理与相关服务收费管理规定》（发改价格

[2007]670号），参照《关于指导监理企业规范价格行为和自觉维护市场秩序的通知》

（中建监协[2015]52号）计取，并按实际需要调整。

③科研勘测设计费：勘测设计费按国家计委、建设部计价格[2002]10号文件规定

计算，并按实际需要调整。

④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编制费：参照水土保持有关规定，结合实际情况计列。

5.1.2.4 水土保持补偿费

水土保持补偿费是对实施开发建设项目中损坏的原有水土保持设施给予的一次性

补偿费用。根据《江西省水土保持设施补偿费、水土流失防治费的收费标准和使用管

理办法》规定，对损坏水土保持生物设施的，按生产建设占地面积每平方米一次性收

费 1.0元。本期工程共损坏水土保持设施面积为 0.19hm2，需缴纳水土保持补偿费 0.19

万元。

5.1.2.5 基本预备费

基本预备费主要是为了解决在工程施工中，经上级批准的设计变更所增加的工程

项目费用。基本预备费按水土保持工程费的 8％计取，价差预备费主要是为解决在工程

施工过程中，因工人工资、材料、设备价格上涨以及费用调整而增加的投资，根据前

五项之和，采用综合价格费率 5%~7%进行计算，本方案取值 6%。

5.1.2.6 估算成果

本项目水土保持总投资 5.34万元，其中工程措施投资为 0.24万元，植物措施投资

为 0.50万元，临时措施投资为 2.14万元，独立费用为 1.99 万元（其中，建设管理费

0.06万元，水土保持工程建设监理费 0.07万元，科研勘察设计费 0.11万元，水土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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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验收报告编制费用 1.75万元），水土保持补偿费为 0.19万元。

水土保持投资估算总表见表 5-1、分区措施投资表（含工程措施、植物措施、临时

措施）见表 5~2、独立费用计算表见表 5-3、分年度投资估算表见表 5-4、工程单价汇

总表见表 5-5、主要材料单价汇总表见表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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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保持投资估算总表

表5-1 单位:万元

序

号
工程费用或名称

建安工

程费

植物措施费

设备

费

独立

费

新增

投资

主体工程

已列投资
合计栽（种）

植费

苗木、

草、种

子费

Ⅰ 第一部分：工程措施 0.24 0.00 0.24 0.24
1 塔基区 0.13 0.00 0.13 0.13
2 临时施工区 0.10 0.00 0.10 0.10
Ⅱ 第二部分：植物措施 0.50 0.00 0.50 0.50
1 塔基区 0.28 0.00 0.28 0.28
2 临时施工区 0.22 0.00 0.22 0.22
Ⅲ 第三部分：临时措施 2.14 2.14 0.00 2.14
一 临时防护工程 2.14 2.14 0.00 2.14
1 塔基区 0.00 0.00 0.00
2 临时施工区 2.14 2.14 0.00 2.14
二 其他临时工程 0.00 0.00 0.00 0.00

Ⅰ至Ⅲ部分合计 2.38 0.50 2.14 0.73 2.87
Ⅳ 第四部分：独立费用 1.99 1.93 0.06 1.99
1 建设管理费 0.06 0.04 0.01 0.06
2 水土保持监理费 0.07 0.05 0.02 0.07
3 科研勘察设计费 0.11 0.08 0.03 0.11

4 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

告编制费
1.75 1.75 0.00 1.75

一至四部分合计 4.07 0.79 4.86
Ⅴ 基本预备费 0.24 0.05 0.29
Ⅵ 静态总投资 4.31 0.84 5.15
Ⅶ 水土保持补偿费 0.19 0.00 0.19
Ⅷ 工程总投资 4.50 0.84 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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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已列）分区措施投资表

表5-2 单位:元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单位 数量 单价 投资

Ⅰ 第一部分：工程措施 2357.46
（一） 塔基区 1309.70
（1） 土地整治工程 1309.70
1 场地平整 万 m2 0.10 13097.00 1309.70

（一） 临时施工区 1047.76
（1） 土地整治工程 1047.76
1 场地平整 万 m2 0.08 13097.00 1047.76
Ⅱ 第二部分：植物措施 4950.00

（一） 塔基区 2750.00
（1） 绿化工程 2750.00
1 撒播草籽 万 m2 0.10 27500.00 2750.00

（一） 临时施工区 2200.00
（1） 绿化工程 2200.00
1 撒播草籽 万 m2 0.08 27500.00 2200.00
Ⅴ 已列工程投资合计 7307.46

（新增）分区措施投资表

表5-3 单位:元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单位 数量 单价 投资

Ⅲ 第三部分：临时措施 21426.14
（一） 临时施工区 21426.14

1 临时排水沟 m 716.00 6665.67
土方开挖 m3 171.84 38.79 6665.67

2 临时沉沙池 座 38.00 14760.47
土方开挖 m3 283.75 52.02 1476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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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费用计算表

表5-3 单位:万元

序

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计算方法或依据 计算结果

1 建设管理费 按一至三部分之和的 2.0%计列 0.06

2 水土保持监理费
按发改价格〔2007〕670 号文《建设工程监理与相关服

务收费管理规定》计列，并根据实际情况调整。
0.07

3 科研勘察设计费
按国家计委、建设部计价格〔2002〕10 号文计列，并

根据实际情况调整
0.11

4 水土保持设施验

收报告编制费

参照国家价格主管部门和有关行业的标准计列，并根据

实际情况调整。
1.75

合 计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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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年度投资估算表

表5-4 单位:万元

序号 工程费用或名称 合计 2021年
Ⅰ 第一部分：工程措施 0.24 0.24
Ⅱ 第二部分：植物措施 0.50 0.50
Ⅲ 第三部分：临时工程 2.14 2.14
一 临时防护工程 2.14 2.14
二 其他临时工程 0.00 0.00

Ⅰ至Ⅲ部分合计 2.87 2.87
Ⅳ 第四部分：独立费用 1.99 1.99
1 建设管理费 0.06 0.06
2 水土保持监理费 0.07 0.07
3 科研勘察设计费 0.11 0.11
4 水土保持设施验收费 1.75 1.75

一至四部分合计 4.86 4.86
Ⅴ 基本预备费 0.29 0.29
Ⅵ 静态总投资 5.15 5.15
Ⅶ 水土保持补偿费 0.19 0.19
Ⅷ 工程总投资 5.34 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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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单价汇总表

表5-5 单位:元

序

号
工程名称

单

位

单价

（元）

其中

人工

费

材料

费

机械

使用

费

其他直

接费

现场

经费

间接

费

企业

利润

税

金

扩大

系数

主体工程已列

1 场地平整 m2 1.31
2 撒播草籽 m2 2.75

新增措施

1 临时排水沟 m
土方开挖 m3 38.79 26.63 0.80 0.55 1.10 1.16 2.12 2.91 1.1

2 临时沉沙池 座

土方开挖 m3 52.02 36.06 0.72 0.74 1.47 1.56 3.84 3.90 1.1

主要材料单价汇总表

表5-6 单位:元
序号 名称及规格 单位 预算价格 材料原价 运杂费 运输损耗费 采保费

一 主体工程中已有

1 人工 元/工时 12.99
2 草籽 kg 4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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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效益分析

（1）本方案各项水土保持措施实施后，工程建设造成的水土流失得到较好地防治，

项目区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99%，土壤流失控制比 1，渣土防护率 99%，林草植被恢复

率 98.89%，林草覆盖率 93.68%。项目建设过程中可能造成的水土流失得到较好地防治，

土地生产力得到有效的恢复，泥沙下泄量显著减少，从而能有效避免和防止因工程建

设可能造成的水土流失对项目区及周边环境造成的不利影响，工程设施和施工安全保

障得到加强。

项目已于 2020年 12月动工建设，计划至 2021年 6月竣工，项目已经开工，塔基

基础已基本建成，前期施工未剥离表土，本方案不考虑表土保护率。

本方案实施后，各项水土流失防治指标详见表 5-7。

水土流失防治指标计算表

表 5-7

防治指标 目标值 计算依据 单位 数量
计算结

果

设计

水平

年

水土流失

总治理度
98

水土流失治理达标面积 hm2 0.193
99%

水土流失总面积 hm2 0.194
土壤流失

控制比
1.0

容许土壤流失量 t/km·a 500
1

治理后土壤流失量 t/km·a 500

渣土防护

率
97

实际挡护的永久弃渣、

临时堆土数量
万m3 0.475

99%
永久弃渣和临时堆土总

量
万m3 0.48

表土保护

率
92

保护的表土数量 万m3 \
\

可剥离表土总量 万m3 \
林草植被

恢复率
98

实际林草植被面积 hm2 0.178
98.89%

可恢复林草植被面积 hm2 0.18
林草

覆盖率
26

实际林草植被面积 hm2 0.178
93.68%

项目区总面积 hm2 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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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水土保持管理

为保证因本项目建设而造成的新增水土流失得到有效控制，项目区及周边生态环

境得到有效保护和良性发展，实现方案确定的防治目标，建设单位及设计、施工、监

理等有关参建单位应建立、健全水土保持工作协调的组织、机构，落实方案实施的技

术手段和资金来源，严格控制工程质量、施工进度与资金使用，确保水土保持方案顺

利实施。

6.1组织管理

6.1.1组织领导

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水土保持方案报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后，建设单位将成

立单独或与环境保护相结合的水土保持方案实施管理机构，并设专人负责水土保持工

作，协调好水土保持方案与主体工程的关系，负责组织实施审批的水土保持方案，开

展水土保持方案的实施检查，全力保证水土保持工作按年度、按计划进行，并主动与

当地水保主管部门密切配合，自觉接受各级水行政和水保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水土

保持实施管理机构主要工作职责如下：

（1）认真贯彻、执行“预防为主、保护优先、全面规划、综合治理、因地制宜、

突出重点、科学管理、注重效益”的水土保持方针，确保水土保持工程安全，充分发挥

水土保持工程效益。

（2）建立水土保持目标责任制，把水土保持列为工程进度、质量考核的内容之一，

制定水土保持方案详细实施计划，及时向水保和水行政主部门通报监理、监测工作开

展情况，按年度报告水土流失治理情况。

（3）工程施工期间，与设计、施工、监理单位保持畅通联系，协调好水土保持方

案与主体工程的关系，确保水土保持设施的正常建设，最大限度减少人为造成的水土

流失与生态环境的破坏。

（4）经常深入工程现场进行检查，掌握工程施工和运行期间的水土流失状况及其

防治措施落实状况，为有关部门决策提供基础资料。

（5）建立、健全各项档案，积累、分析整编资料，为水土保持工程验收提供相关

资料。

6.1.2管理措施

在日常管理中，建设单位主要采取以下管理措施：

（1）切实加强领导，真正做到责任、措施和投入“三到位”，认真组织方案的实施

和管理，定期检查，接受社会监督。

（2）加强水土保持的宣传、教育工作，提高施工人员和各级管理人员以及工程附

近群众的水土保持意识。

（3）制定详细的水土保持方案实施进度，加强计划管理，以确保各项水土保持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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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与主体工程同步实施，同期完成，同时验收。

6.2水土保持监理

依据《水利部关于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全面加强水土保持监管的意见》（水

保[2019]160号）中规定：凡主体工程开展监理工作的项目，应当按照水土保持监理标

准和规范开展水土保持工程实施监理。其中，征占地面积在 20公顷以上或者挖填土石

方总量在 20万立方米以上的项目，应当配备具有水土保持专业监理资格的工程师；征

占地面积在 200公顷以上或者挖填土石方量在 200万立方米以上项目，应当由具有水

土保持工程施工监理专业资质的单位承担监理任务。

主体工程开展监理工作的项目，应当按照水土保持监理标准和规范开展水土保持

工程监理。按照《水利工程建设监理规定》有关要求，对本项目水土保持工程的质量、

进度和投资进行控制，对方案实施进行全过程的监理，保留好施工过程中临时措施影

像资料，确保各项工程正常发挥效益、水土保持方案提出的防治目标和水土保持资金

的使用落到实处，为水土保持设施竣工验收奠定基础。

6.3水土保持施工

（1）严格控制占地和开挖范围，严禁乱挖、乱采和地面随意硬化，控制和管理车

辆机械的运行范围，施工单位不得随意扩大对地表的扰动范围。

（2）减少地表裸露的时间，遇暴雨或大风天气应加临时防护。雨季填筑土方时应

随挖、随运、随填、随压，避免产生水土流失。

（3）建成的水土保持工程应有明确的管理维护要求，应加强植被的后期抚育，确

保各种植物的成活率，发挥绿化工程的水土保持效益。

6.4水土保持设施验收

（1）监督管理

方案实施过程中，建设单位应强化施工管理，严格按照方案要求进行自查，并主

动与各级水土保持监督部门取得联系并加强合作，自觉接受有关部门的监督管理，监

督检查情况应作好记录，对监督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应及时处理，保证方案设计的各项

水土保持措施顺利进行，并作为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的参考资料。

（2）自主验收

根据《水利部关于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规范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的

通知》（水保[2017]365号）、《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自

主验收规程（试行）的通知》（办水保[2018]133号）以及《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生

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督管理办法的通知》（办水保[2019]172号）的规定，各生产建

设单位是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的责任主体，应当在生产建设项目投产使用

或者竣工验收前，自主开展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完成报备并取得报备回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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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水利部关于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全面加强水土保持监管的意见》（水

保[2019]160号）文件要求，为进一步简化验收报备，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报备应当

提交水土保持设施验收鉴定书、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和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告。其

中，实行承诺制或备案制管理的项目，只需要提交水土保持设施验收鉴定书，其水土

保持设施验收组中应当有至少一名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水土保持方案专家库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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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单价分析表；

2、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委托书；

3、政府部门的批复。

附图：

1、项目区地理位置图WAYGHB-SB-FA-1

2、水土流失重点防治区划分图WAYGHB-SB-FA-2

3、项目区平面布置图及项目区防治责任范围图WAYGHB-SB-FA-3

4、项目区措施总体布局图WAYGHB-SB-FA-4

5、临时排水沟、沉沙池设计图WAYGHB-SB-FA-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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